
  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保护在中国销售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规范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和

专用标志在华使用，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二十六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外地理标志产品，是指在中国以外生产、已受原产国或地区注册

保护、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二条规定的产品。 

  

  第三条 在中国保护（简称“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受理、审查、

批准、专用标志使用、监督管理和变更撤销等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在华保护名称包括中文名称和原文名称。 

  

  （一）中文名称，由具有地理指示功能的名称和反映产品真实属性的通用名称构成；也

可是“约定俗成”的名称。 

  

  （二）原文名称，是指在原产国或地区获得地理标志注册保护的名称。 

  

  （三）上述名称在中国不属于通用名称，且未与中国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相冲突。 

  

  第五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国外地理

标志产品在华保护工作。各级出入境检验检疫、质量技术监督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质检部

门”）依据职能对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实施保护。 

  

  第六条 根据对等原则，开放注册保护。依照本办法，申请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

品，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应当与我国建立相适应的地理标志交流合作关系。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七条 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在华保护，由该产品所在原产国或地区地理标志保护的原申

请人申请，经原产国或地区地理标志主管部门推荐，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 

  

  第八条 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在华保护申请人可以指定其在华机构作为在华保护工作的联

系人，也可商请原产国或地区驻华使馆工作人员作为在华保护工作的联系人。 

  

  第九条 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在华保护申请需提供以下中文书面材料： 

  

  （一）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在华保护申请书。 

  

  （二）申请人名称和地址、联系电话，在华联系人、地址和联系电话。 

  

  （三）在原产国或地区获准地理标志保护的官方证明文件原件及其经过公证的中文译本。 



  

  （四）原产国或地区地理标志主管机构出具的推荐文件，推荐该产品在华注册保护的官

方文件原件及其经过公证的中文译本。 

  

  （五）原产国或地区地理标志主管机构出具的产地范围及其经过公证的中文译本。 

  

  （六）该产品的质量技术要求。 

  

  （七）检测报告：原产国或地区出具的，证明申请产品感官特色、理化指标的检测报告

及其经过公证的中文译本。 

  

  （八）其他辅助证明资料等。 

  

  第十条 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质量技术要求包括： 

  

  （一）产品的中文名称和原文名称。 

  

  （二）保护的产地范围。 

  

  （三）产品属性及其生产工艺过程。 

  

  （四）质量特色，包括产品的感官特色、理化指标等。 

  

  （五）知名度，产品在原产国（地区）、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度与贸易

销售情况。 

  

  （六）关联性，产品质量特色与产地自然或人文因素之间关联性的描述等。 

  

  第十一条 国家质检总局收到申请材料后，在 30个工作日内组织对申请材料形式审查。

形式审查的结论分为予以受理、需要补正和不予受理三种。 

  

  （一）予以受理的，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报，并在其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 

  

  （二）需要补正的，国家质检总局向申请人书面反馈补正意见。申请人向国家质检总局

提交补正材料后，国家质检总局重新组织形式审查。 

  

  （三）不予受理的，国家质检总局向申请人发出不予受理的书面通知书。 

  

  第十二条 受理公告异议期为 60日，自国家质检总局公告受理之日起计算。异议期内，

国内外任何组织或个人均可以书面形式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异议。 

  

  第十三条 异议内容包括：异议人姓名、单位名称、联系方式，异议的原因及证据材料

等。异议应当以中文书写，签字或签章有效。 

  



  第十四条 国家质检总局收到异议后，及时将异议内容反馈申请人。异议由异议双方协

商解决；或由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异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定时，由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地理

标志专家委员会审议后裁定。 

  

  第十五条 异议申请有下列情形的，国家质检总局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 

  

  （一）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的； 

  

  （二）无明确的异议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第十六条 对驳回的异议申请，国家质检总局应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不服的，可以

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复审。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复审决定为终审决定。 

  

  第三章 技术审查与批准 

  

  第十七条 受理公告期满且无异议、或异议协商一致、或异议经裁定无效的，国家质检

总局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 

  

  第十八条 技术审查包括会议审查和必要的产地核查，申请人应予配合。技术审查专家

组由 5人或 7人组成。 

  

  第十九条 技术审查时，申请人应当邀请熟悉该产品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翻译人员参加，

技术审查的时间和地点由双方商定。 

  

  第二十条 技术审查结论分为通过、需要整改和不予通过三种。 

  

  （一）审查通过的，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在华保护批准公告，依法予以

保护。 

  

  （二）需要整改的，国家质检总局向申请人书面反馈整改意见。申请人向国家质检总局

提交整改材料后，国家质检总局再次组织技术审查或技术确认。 

  

  （三）不予通过的，国家质检总局向申请人发出技术审查不予通过的书面通知。 

  

  第四章 专用标志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获得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其标注的产品名称、产地等信息应与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公告的信息相符。 

  

  第二十二条 获得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协会等社团，可

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使用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第二十三条 专用标志使用实行自我声明制度，一经使用在华保护的产品名称和中国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则视其自我声明该产品符合国家质检总局国外地理标志产品批准公告

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专用标志图样按照国家质检总局 2006 年第 109号公告《关于发布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专用标志比例图的公告》的要求执行。 

  

  第二十五条 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申请人应当以中文向社会公布其产品所执行

的地理标志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第二十六条 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申请人须履行相应的管理责任，制定管理措

施，对其名称、质量特色、专用标志使用等进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施行年度报告制度。每年三月底前，申请人

须向国家质检总局报告当年的管理措施和上一年度实施情况报告。 

  

  第二十八条  已经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在华发生重大负面影响时，国家质

检总局认为确有必要的，国家质检总局可组织对其质量特色和产地条件等进行进一步实地核

查，申请人应予配合。 

  

  第二十九条 国家质检总局通过官方网站公布国外地理标志产品的在华保护信息，接受

社会监督。 

  

  第五章 保护、变更及撤销 

  

  第三十条 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与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享受同等保护。 

  

  第三十一条 国家质检总局、省级质检部门受理侵犯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合法

权益的举报投诉，各级质检部门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申

请人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二条 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范围、质量技术要求、产地范围内的

生产者、协会或社团名称、地址等重大信息发生变更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申请人应在 90

日内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变更申请。经技术审查合格，由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予以变更。 

  

  第三十三条 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国家质检总局发

布公告予以撤销： 

  

  （一）在原产国或地区被撤销保护； 

  

  （二）中国国内司法机关裁定撤销保护； 

  

  （三）严重违反中国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五条 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还应当遵守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的相关

规定。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